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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資料

董事 ： 戴小明（主席暨行政總裁）
干曉勁（副行政總裁）
梁乃洲 *

項兵 *

沈埃迪 *

* 獨立非執行董事

審核委員會 ： 梁乃洲（主席）
項兵

沈埃迪

薪酬委員會 ： 沈埃迪（主席）
梁乃洲

項兵

公司秘書及財務總監 ： 馮文元

核數師 ： 羅兵咸永道會計師事務所

主要往來銀行 ： 中國工商銀行（亞洲）有限公司

渣打銀行（香港）有限公司

律師 ： 羅夏信律師事務所

咸頓金仕騰律師樓

股份過戶登記處 ： 卓佳登捷時有限公司

香港灣仔皇后大道東二十八號

金鐘匯中心二十六樓

註冊辦事處 ： 香港九龍灣宏光道一號

億京中心A座33樓

網址 ： http://www.danform.com.hk

股份代號 ：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 － 2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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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損益表（未經審核）
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收益 (3) 19,532 17,102

其他收入 441 637

其他淨溢利╱（虧損） (4) 436 (205)

租金及差餉 (1,597) (1,480)

樓宇管理費 (2,484) (2,375)

僱員成本（包括董事酬金 ) (6,874) (7,237)

折舊及攤銷 (1,707) (341)

維修及保養 (232) (604)

行政開支 (4,695) (3,360)

投資物業之公平值變動 16,135 (14,830)
  

經營溢利╱（虧損） (5) 18,955 (12,693)

應佔聯營公司溢利 229,834 83,565
  

除稅前溢利 248,789 70,872

稅項（支出）╱撥回 (6) (3,023) 3,088
  

本期溢利 245,766 73,960
  

港仙 港仙

每股溢利

 基本及攤薄 (7) 19.70 6.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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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全面收益表（未經審核）
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期內溢利 245,766 73,960
  

其他全面收益如下：

可供出售金融資產之公平值變動 (4,233) 55

幣值換算調整 104 －
  

期內其他全面（虧損）╱收益，除稅後 (4,129) 55
  

期內總全面收益 241,637 74,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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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資產負債表（未經審核）
於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資產
非流動資產

 物業、機械及設備 (8) 68,502 50,160

 投資物業 562,595 558,156

 租賃土地 3,839 3,869

 聯營公司 1,875,734 1,645,900

 可供出售之金融資產 (9) 25,029 29,262

2,535,699 2,287,347
  

流動資產

 應收款項、預付賬款及按金 (10) 13,630 12,687

 應收聯營公司賬款 232,745 244,019

 現金及銀行結存 170,405 157,862

416,780 414,568
  

總資產 2,952,479 2,701,915
  

權益
 股本 623,649 623,649

 儲備 2,224,695 1,983,058
  

總權益 2,848,344 2,606,707
  

負債
非流動負債
 遞延稅項負債 65,986 63,798

流動負債

 應付款項及應計費用 (11) 23,321 18,629

 應付聯營公司賬款 13,599 12,383

 應付稅項 1,229 398

38,149 31,410
  

總負債 104,135 95,208
  

總權益及負債 2,952,479 2,701,915
  

淨流動資產 378,631 383,158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2,914,330 2,670,5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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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權益變動表（未經審核）
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股本 其他儲備 保留溢利 總額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於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623,649 644,818 1,338,240 2,606,707
    

期內溢利 － － 245,766 245,766

可供出售金融資產之公平值變動 － (4,233) － (4,233)

幣值換算調整 － 104 － 104

期內其他全面虧損 － (4,129) － (4,129)
    

期內總全面收益 － (4,129) 245,766 241,637
    

於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 623,649 640,689 1,584,006 2,848,344
    

於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567,803 695,162 902,580 2,165,545
    

回購普通股 (849) 265 － (584)
    

期內溢利 － － 73,960 73,960

可供出售金融資產之公平值變動 － 55 － 55

期內其他全面收益 － 55 － 55
    

期內總全面收益 － 55 73,960 74,015
    

於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 566,954 695,482 976,540 2,238,9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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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現金流量表（未經審核）
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千港元 千港元

經營活動產生╱（消耗）之現金淨額 6,370 (1,066)

投資活動產生之現金淨額 6,010 12,338

融資業務活動消耗之現金淨額 － (584)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之增加 12,380 10,688

期初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157,862 205,565

匯率變動 163 －
  

期末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170,405 216,253
  

分析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現金及銀行結存 170,405 216,2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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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財務資料附註

(1) 一般資料
丹楓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為一間在香港成立及註冊之有限公司，並在香港聯合交

易所有限公司主版上市。註冊地址為香港九龍灣宏光道一號億京中心A座33樓。

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合稱「本集團」）之主要業務為物業租賃及物業管理。

中期財務資料已於二零一零年八月二十六日獲董事會批准。

(2) 編制基準
中期財務資料是根據香港財務報告準則（「財務準則」）編制。中期財務資料已按照歷史

成本法編制，就投資物業及可供出售金融資產按公平值列賬而作出修訂，並符合香港

會計師公會頒佈之會計準則34《中期財務報告》。

除以下披露外，中期財務資料之會計政策及計算方法與編制截至二零零九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止年度財務報表所採用者一致。

採納新訂╱經修訂財務準則

在二零一零年，本集團已採納與本集團業務相關的修訂財務準則及會計準則如下：

會計準則7修訂 現金流量表

會計準則36修訂 資產減值

會計準則27（經修訂） 合併財務報表及獨立財務報表

財務準則3（經修訂） 業務合併

財務準則8修訂 業務分類

於二零零九年五月公佈對財務準則之年度修訂

會計準則1修訂 呈列財務報表

會計準則7修訂 現金流量表

會計準則18修訂 收益

會計準則36修訂 資產減值

財務準則8修訂 業務分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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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財務資料附註

(2) 編制基準（續）
本集團已評估採納該等經修訂準則及修訂後之影響，認為無論對集團之業績及財務

狀況或會計政策及財務報表，均無任何重大改變。

相關但尚未生效之準則及已修訂準則

新訂或經修訂準則

於會計年度

或以後生效

會計準則24（經修訂 ) 關聯人士的披露 二零一一年一月一日

財務準則9 金融工具 二零一三年一月一日

於二零一零年五月公佈對財務準則之年度修訂

財務準則3（經修訂 ) 業務合併 二零一零年七月一日

會計準則1 呈列財務報表 二零一一年一月一日

會計準則27 合併財務報表及獨立財務報表 二零一一年一月一日

會計準則34 中期財務報表 二零一一年一月一日

財務準則7 金融工具：披露 二零一一年一月一日

本集團目前並未提前應用上述公佈之新準則及已修訂準則，亦未能確定採納後會否

對集團之會計政策及財務報表帶來重大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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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財務資料附註

(3) 收益及分類資料
收益，亦是本集團之營業額，如下：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投資物業的租金 13,856 11,058

物業管理費 4,776 4,994

非上市投資之股息收入 900 1,050
  

19,532 17,102
  

本公司的董事會已確認為最高的營運決策者。董事會審閱本集團中期報告予以評定

本集團物業及物業管理的表現。董事會以稅後盈利為計量基準，評定個別營業部份的

表現。

由於本集團財務資料對本集團表現評價已包含管理層資料，因此並無對本集團的收

入及經營盈利的貢獻作分類分析。

(4) 其他淨溢利╱（虧損）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淨匯兌收益╱（虧損） 148 (344)

出售投資物業收益 288 －

其他 － 139
  

436 (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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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財務資料附註

(5) 經營溢利╱（虧損）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千港元 千港元

經營溢利╱（虧損）已扣除下列各項：

 投資物業之開支 3,175 3,373

 壞帳撥備 207 732
  

(6) 稅項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本期

 香港 835 (88)

 中國 16 －
  

851 (88)

遞延 2,172 (3,000)
  

3,023 (3,088)
  

香港利得稅按照本期間之估計應課稅溢利以稅率16.5%（二零零九年：16.5%）作出撥

備。在中國內地產生之稅項亦已根據中國內地現時適用之稅率作出撥備。

(7) 每股溢利
每 股 基 本 溢 利 乃 根 據 本 集 團 權 益 持 有 人 應 佔 溢 利245,766,000港 元（二 零 零 九 年：

73,960,000港元）及期內1,247,298,945股（二零零九年：1,133,908,132股）已發行普通股份

而計算。由於兩段期間並無已發行具潛在可造成攤薄效應之股份，故每股攤薄溢利相

等於每股基本溢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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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財務資料附註

(8) 物業、機器及設備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於一月一日之賬面淨值 50,160 3,598

匯率調整 8 －

轉移自投資物業 6,300 －

添置 13,711 39

折舊 (1,677) (310)
  

於六月三十日之賬面淨值 68,502 3,327
  

(9) 可供出售之金融資產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非上市股份

 －按公平值 15,424 21,052

 －按成本（註 ) 1,138 －

會籍債券 8,467 8,210
  

25,029 29,262
  

註：

於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董事會認為若干可供出售之金融資產（其以前年度之入賬價值是以公平

值計量）的公平值並不能可靠地計量，因為近期沒有由具充份資訊的自願人士進行公平交易，而可

供出售之金融資產的將來現金流量亦不能夠可靠地確定。故此於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可供出

售之金融資產按成本入賬。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5,463,000港元之相關投資重估儲備已撥

回於綜合全面收益表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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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財務資料附註

(10) 應收款項、預付賬款及按金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業務應收款項 5,296 4,296

其他應收款項 6,482 6,094

預付賬款及按金 1,852 2,297
  

13,630 12,687
  

業務應收款項乃租客所欠之租金及物業管理費，該欠款應於提交發票時支付。本集團

業務應收款項扣除撥備及根據發票日期的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30日內 3,209 2,573

31至60日 1,000 414

61至90日 156 261

超過90日 931 1,048
  

5,296 4,2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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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財務資料附註

(11) 應付款項及應計費用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業務應付款項 17 26

其他應付款項 20,637 15,708

應計營運支出 2,667 2,895
  

23,321 18,629
  

本集團業務應付款項之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30日內 17 26
  

(12) 承擔
(a) 經營租賃承擔

有關土地及樓宇之不可解除經營租賃下之未來累積最低應付租賃租金按下列

年期支付：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一年內 986 2,096

一年至五年 4 －
  

990 2,0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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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財務資料附註

(12) 承擔（續）
(b) 應收經營租賃租金

有關投資物業之不可解除經營租賃下之未來最低應收租賃租金按下列年期收
取 :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一年內 21,498 17,529

一年至五年 24,830 24,206

超過五年 672 773
  

47,000 42,508
  

(c) 資本承擔
於結算日已訂約但仍未產生的資本開支如下：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物業、機械及設備 － 13,059
  

(13) 關聯方交易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千港元 千港元

聯營公司之物業管理收入 2,709 2,916
  

本集團於期間向本集團之聯營公司Zeta Estates Limited及建唐置業有限公司提供物業
管理服務。物業管理費乃按雙方同意之租金收入百份率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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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股息
本公司董事會議決不建議派發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中期股息（二零零九年：

無）。

管理層之討論及分析
業務回顧
本集團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之收益為19,532,000港元，較二零零九年同

期增加2,430,000港元或增加約14%。收益增加主要原因是來自租金收入增加所致。

本集團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之股東應佔溢利為245,766,000港元，而二零

零九年同期之股東應佔溢利則為73,960,000港元。該溢利增加主要是本集團所持之投資物業

之公平值增值及聯營公司所持之投資物業之公平值增值增加所致。

香港業務
房地產

於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本集團位於紅山半島及海怡半島的住宅物業平均

出租率分別約為71%及88%，而位於港晶中心的商用物業之平均出租率約為98%。本集團於

本期間從出租物業所產生的淨租金收入比去年同期增加，主要是位於港晶中心的商用物業

出租水平上升所致。

北京業務
王府井項目

丹耀大廈（擁有85%）
根據北京丹耀房地產有限公司（「丹耀」）破產管理人與一家收購人於二零零九年八月簽署的

轉讓丹耀名下資產的協定，至二零一零年一月，丹耀已收到轉讓款共計人民幣110,000,000元

（約125,000,000港元）。根據該協定的規定，收購人將在相關產權過戶手續完成時支付轉讓款

餘款人民幣180,000,000元（約206,897,000港元）。丹耀破產管理人已向政府有關部門提出辦理

產權過戶之申請，相關手續在辦理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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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之討論及分析（續）
北京業務（續）
王府井項目（續）
西單項目（擁有29.4%）
於二零零六年六月十九日，北京敬遠房地產開發有限公司（「敬遠」）與受讓方北京永安興業房

地產公司（「永安興業」）簽署協議，以人民幣110,000,000元（約116,993,000港元）的總價轉讓十號

地塊項目（「該地塊項目」）。至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敬遠已收到永安興業支付的轉讓

款共計人民幣105,000,000元（約111,279,000港元）。

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日，敬遠、永安興業及其關聯公司北京怡安泰宇經貿有限公司（「怡安

泰宇」）三方簽署了「補充協議（二）」，將永安興業在上述<<協議>>項下的全部權利義務轉由怡

安泰宇繼續接受。

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該地塊項目於二零一零年四月十九日，由敬遠與受讓方怡安

泰宇簽署了「補充協議書（三）」，該地塊項目轉讓價總額由原人民幣110,000,000（約116,993,000

港元）（此前已收取人民幣105,000,000元（約111,279,000港元））變更為人民幣116,000,000元（約

129,493,000港元）。於二零一零年四月二十日，怡安泰宇已將該地塊項目轉讓款的餘額人民

幣11,000,000元（約12,500,000港元）支付給敬遠。至此該地塊項目轉讓款已全部收取完畢。

預計二零一零年下半年，鑒於該地塊項目轉讓款已全部付清，按協定規定敬遠應在協議變更

後四個月內將該地塊項目產權變更給受讓方的相關申請文件提交政府相關部門。敬遠亦將

協助辦理該地塊項目轉讓之過戶手續。

資產及抵押
本集團的總資產由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的2,701,915,000港元上升至二零一零年

六月三十日止之2,952,479,000港元。本集團的資產淨值由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的

2,606,707,000港元上升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之2,848,344,000港元。於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

日，用作本集團銀行資金融通抵押之投資物業及物業、機械及設備賬面淨值為530,478,000港

元（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523,600,000港元）已質押與銀行作為批與本集團銀行借貸之

抵押品，而本集團於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期內並無使用該借貸。本集團截至二零一零年六

月三十日止並無銀行借款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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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財務狀況、流動資金及融資
本集團之總負債由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的95,208,000港元增加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

日止之104,135,000港元。於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之現金及銀行結存約為170,405,000

港元（二零零九年 : 157,862,000港元）。至於總負債與總資產的比例約為4% （二零零九年 : 4%)。

於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並無銀行貸款及銀行透支（二零零九年 :無），而其總權益

則為2,848,344,000港元（二零零九年 : 2,606,707,000港元）。於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

之流動資產為416,780,000港元（二零零九年 : 414,568,000港元），相對本集團之流動負債超出

378,631,000港元（二零零九年 : 383,158,000港元）。

於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本集團並無匯率波動風險及相關對沖，亦無任何或

然負債。

僱員
除了聯營公司外，本集團於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之僱員數目為51，其中42名於香港聘任。

除了享有基本薪金外，於香港聘用之僱員享有醫療保險，部份還享有界定供款公積金及強制

性公積金。於中國大陸聘用之僱員享有醫療保險、養老保險、失業保險、工傷保險及住房公

積金，部份還享有生育保險。

展望
雖近期本港地產市場較前景氣，本集團亦受惠，但全球及本港經濟前景仍多不確定因素，本

集團仍將以靜制動，審慎理財，繼續尋求平衡機會與風險的發展途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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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及主要行政人員於本公司或其相關聯法團之股份、
相關股份及債券之權益及淡倉
於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主要行政人員、各董事及其各自的聯繫人於本公司及其相聯法團

（其定義見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內）之股份、相關股份及債券中擁有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

XV部第七及第八分部須予通知本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之權益及淡倉

（包括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之該等條文擁有或被視為擁有之權益及淡倉），或擁有根據證券及

期貨條例第XV部第三百五十二條須記錄在本公司保存之登記名冊內或擁有根據上市發行人

董事證券交易守則（「標準守則」）須知會本公司及聯交所之權益及淡倉如下：

1. 在本公司及其相聯法團的股份、相關股份及債券中的合計好倉

實益擁有之股份數目

董事姓名 個人權益 家族權益 公司權益 其他權益 合共權益

戴小明（附註） 25,300,000 － 427,592,969 － 452,892,969

附註： 作為Fabulous Investments Limited（「Fabulous」）之最終控股公司Dan Form International Limited

（「DFIL」）95%已發行股份之最終實益擁有人，戴小明先生被視為擁有DFIL及Fabulous分別實

益持有之2,926,000股及424,666,969股本公司普通股股份之權益。

除上述所披露者外，主要行政人員、各董事或其各自的聯繫人並無於本公司或其任

何聯營公司之股份、相關股份或債券中擁有任何依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三百五十二

條須存置之登記冊所記錄或依據標準守則須知會本公司及聯交所之實益或非實益權

益。

2. 在本公司及其相聯法團的股份、相關股份及債券的合計淡倉
在本公司之行政人員、各董事或其各自的聯繫人概無持有本公司及其相聯法團的股

份、相關股份或債券的淡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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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及主要行政人員於本公司或其相關聯法團之股份、
相關股份及債券之權益及淡倉（續）
於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任何時間，本公司、其任何附屬公司、其任何聯營

公司、其任何同集團附屬公司或其任何控股公司概無作出任何安排，使本公司主要行政人員

或董事可藉購入本公司或任何其他法人團體之股份或債務證券（包括債券）之方式而獲益。而

行政人員、董事、彼等之配偶或18歲以下子女並無任何可認購本公司證券之權利，亦無於截

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行使任何該等權利。

主要股東於本公司之股份及相關股份之權益及淡倉
1. 在本公司的股份及相關股份中的合計好倉

於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據本公司主要行政人員及董事所知，主要股東於本公司股

份或相關股份中持有本公司已發行股份5%或以上而必須列入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

三百三十六條予以存置之登記冊內之權益如下：

名稱 附註

持有本公司

普通股總數

佔本公司

已發行股本

百分比率

戴小明 (1) 452,892,969 36.31

Harlesden Limited (2) 427,592,969 34.28

DFIL (2) 427,592,969 34.28

Value Plus Holdings Limited (2) 424,666,969 34.05

Fathom Limited (2) 424,666,969 34.05

Fabulous (2) 424,666,969 34.05

龔如心（已故 ) (3) 287,989,566 23.09

Greenwood International Limited (3) 269,603,616 21.61

中國對外貿易運輸（集團）總公司 (4) 104,320,668 8.36

Focus-Asia Holdings Limited (4) 104,320,668 8.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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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股東於本公司之股份及相關股份之權益及淡倉（續）
1. 在本公司的股份及相關股份中的合計好倉（續）

附註：

(1) 戴小明先生透過由其控制之多間公司持有之股權（見下文附註 (2)），合共實益擁有本公司

452,892,969股普通股之權益。此等權益與前述「董事及主要行政人員於本公司或其相聯法

團之股份、相關股份及債券之權益及淡倉」項下相同。

(2) 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作為Fabulous之控股公司，Harlesden Limited、DFIL、Value Plus Holdings 

Limited及Fathom Limited被視為擁有Fabulous所實益持有之424,666,969股本公司普通股之權

益。作為DFIL之控股公司，Harlesden Limited也被視為擁有DFIL所實益持有之2,926,000股本

公司普通股之權益。戴小明先生於前述該等公司擁有控制性權益。

(3) Greenwood International Limited（「Greenwood」）於本公司已發行股本中實益擁有約21.61%之權

益。已故龔如心女士透過由其控制之多間公司（包括Greenwood）之股權合共實益擁有本公

司287,989,566股普通股之權益，約佔本公司已發行股本之23.09%。龔如心女士於二零零七

年四月三日逝世。

(4) Focus-Asia Holdings Limited（「Focus-Asia」）實益擁有本公司104,320,668股普通股之權益，作為

Focus-Asia之控股公司，中國對外貿易運輸（集團）總公司被視為擁有Focus-Asia所實益持有

之104,320,668股本公司普通股權益。

2. 在本公司的股份及相關股份中的合計淡倉
於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本公司並不獲悉任何主要股東或其他人士持有本公司股

份或相關股份的淡倉。

除上文所披露者外，於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本公司並未獲知會有任何其他人士擁有須列

入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三百三十六條予以存置之登記冊內於本公司之股份及相關股份之

權益或淡倉。



丹楓控股有限公司
二零一零年中期報告21

企業墊款
根據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第13.20條，本公司董事報告本集團於二零一零年六月

三十日為下列佔本集團當日之資產總值逾8%利益而提供墊款之詳情：

本集團所持

個體名稱 墊款日期 股本百分比 墊款餘額

千港元

Zeta Estates Limited 一九九八年七月一日 33.33 232,745

附註： 該筆墊款為無抵押、無利息及無固定還款期。

聯屬公司的備考合併資產負債表
根據上市規則第13.16條，以下所載為本集團提供財務資助予聯屬公司的備考合併資產負債

表及本集團於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最後實際可行日期）的應佔權益：

概況 合併總額

本集團

應佔權益

千港元 千港元

投資物業 6,964,900 2,321,633

待售物業 33,054 9,718

物業、機械及設備 2,840 835

長期應收款項 1,962 654

流動資產 106,391 32,208

負債 (1,858,515) (614,838)
  

淨資產 5,250,632 1,750,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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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之股份
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均無購買、出售或贖回

本公司任何股份。

董事進行證券交易
本公司已採納載於上市規則附錄十有關上市發行人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標準守

則」），作為本公司董事買賣證券之標準守則。經向所有董事作出特定查詢是否已遵守標準守

則後，本公司確認各董事於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期間內，一直遵守標準守則的規定。

本集團亦已向有關僱員派發關於進行證券交易的書面指引，其內容不低於標準守則所規定。

審核委員會審閱
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中期業績乃未經審計，該中期業績已由本集團的審

核委員會審閱。

企業管治常規守則
本公司致力於切合實際情況之範圍內維持高水平的企業管治常規。除以下所述的上市規則

附錄十四之企業管治常規守則條文有所偏離外，本公司在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

個月的會計期間內，已遵從載於上市規則附錄十四之企業管治常規守則中的全部守則條文。

守則條文A.2.1
此守則規定主席與行政總裁的角色應有區分，並不應由一人同時兼任。

鑒於目前態勢，本集團仍不實行主席及行政總裁分設制度。董事會認為此架構不會影響董事

會與管理層兩者之間的權力和職權的平衡。

承董事局命

公司秘書
馮文元

香港，二零一零年八月二十六日


